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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省标准化和质量研究院、光山县农业农村局、光山

县全富食品有限公司、信阳恒心利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世军、马明炜、何伟、张静成、匡源、张刚、白可、黄森林、金奇、黄恩永、

王喜富、刘勇、党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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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光山十宝”是光山县行政区域范围内，采用当地传统原材料（品种），经过传统的工艺生产加工

或种植养殖的砖桥月饼、黑猪腊肉、红薯粉条、油挂面、手工糍粑、咸麻鸭蛋、山茶油、甜米酒、光山

青虾、观五玫鲜桃10类区域公共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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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十宝 黑猪腊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山十宝黑猪腊肉的术语和定义、范围、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

装、运输和储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光山县行政区域范围内生产的黑猪腊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2025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2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500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2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

GB 5009.33—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

GB 5009.3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GB 5009.4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17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三甲胺的测定

GB 5009.22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86—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纳他霉素的测定

GB 5749—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9959.2—2026 鲜、冻猪肉及猪副产品 第二部分：分割鲜、冻猪瘦肉

GB 1488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22338—2008 动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黑猪腊肉

以现杀或冷鲜黑猪猪腿肉、里脊肉、五花肉等为原料，只适量添加食用盐，经腌制、加工、杀菌、

包装等工序而成的生肉制品。

4 产品保护范围

光山十宝黑猪腊肉的保护范围限于光山县行政区域范围内。

5 要求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205009.33-2025&v=GB%20%205009.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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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料要求

5.1.1 黑猪肉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应为光山县境内养殖 12 个月以上，不添加剂的本地黑猪品种；

b) 屠宰前，体内兽药残留应符合 GB 31650—2019 的要求，屠宰后，应符合 GB/T 9959.2—2026

的要求。

c) 经动物检疫、肉品品质检验合格，提供有效的检疫合格证明、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

5.1.2 水：应符合 GB 5749—2022 的规定。

5.1.3 食用盐：应符合 GB 2721—2012 的规定。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瘦肉呈自然暗红色或绛红色，脂肪呈乳白色或微黄色，红白分明、油亮有光泽；表面无霉斑、无黏液、

无发灰发暗

组织形态 肉质紧实、有弹性，切面紧密、无空洞、无松散、肥瘦比例协调

气味 具有光山黑猪腊肉特有的咸香、腊香，无异味

外观形态 表面干爽、不粘手；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 /(%) ≤25
氯化钠/(g/100g) ≤10

过氧化值/(g/100g) ≤0.5
亚硝酸盐/(mg/kg) ≤30
苯并[a]芘/(μg/kg) ≤4.0

三甲胺氮（(mg/100g)） ≤2.5

食品添加剂要求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食品添加剂要求

项目 指标

苯甲酸及其钠盐/( g/kg)

不得检出

山梨酸及其钾盐/( g/kg)

纳他霉素

氯霉素

柠檬黄

诱惑红

酸性红

苋菜红

日落黄

胭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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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2025中腌腊肉制品的规定。

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微生物限量

项目 指标

菌落总数 /(CFU/g) ≤5×10⁴
大肠菌群 /(MPN/100g) ≤30

沙门氏菌 /(25g) 不得检出

生产加工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应符合GB 14881—2025要求，加工场所卫生、设备清洁，操作人员具备相应的食品

安全知识，严防交叉污染。

6 检验方法

感官检验

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的白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外观形态和组织形态，用嗅觉检验气味，

触摸检验表面干湿度和粘性。

理化检验

6.2.1 水分

按GB 5009.3—2016的规定执行。

6.2.2 氯化钠

按GB 5009.44—2016的规定执行。

6.2.3 过氧化值

按GB 5009.227—2023的规定执行。

6.2.4 亚硝酸盐

按GB 5009.33—2025的规定执行。

6.2.5 苯并[a]芘

按GB 5009.28—2016的规定执行。

6.2.6 三甲胺氮

按GB 5009.179—2016的规定执行。

食品添加剂检验

6.3.1 苯甲酸及其钠盐

按GB 5009.28—2016的规定执行。

6.3.2 山梨酸及其钾盐

按GB 5009.28—2016的规定执行。

6.3.3 纳他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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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 5009.286—2022的规定执行。

6.3.4 氯霉素

按GB/T 22338—2008的规定执行。

6.3.5 人工色素

按GB 5009.35—2023的规定执行。

6.3.6 污染物限量检验

按GB 2762—2025对应的检验方法执行。

微生物检验

6.4.1 菌落总数

按 GB 4789.2—2022的规定执行。

6.4.2 大肠杆菌

按GB 4789.3—2025的规定执行。

6.4.3 沙门氏菌

按 GB 4789.4—2024的规定执行。

6.4.4 兽药残留检验

按GB 31650—2019对应的检验方法执行。

7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7.2.1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感官要求、水分、氯化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7.2.3 型式检验

7.2.4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要求项目。

7.2.5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时；

b) 原料、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 6 个月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f) 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组批与抽样

7.3.1 组批

以同一批次原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批。

7.3.2 抽样

从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不少于1 kg的样品，分成2份，1份用于检验，1份留样备查，留样保存期限

不少于产品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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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规则

7.4.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7.4.2 感官要求、污染物限量、兽药残留、微生物限量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判定该批

产品不合格，且不得复检。

7.4.3 理化要求中有个别项目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可从该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复检结果全部合

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复检结果仍有不合格项的，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签标识

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符合 GB 7718—2011 的规定，同时标注以下专属内容：

a) 产品名称：光山十宝 黑猪腊肉；

b) 原料黑猪养殖地域：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

c) 产品保护范围标识：光山十宝公共品牌标识；

d) 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

e)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标签文字应清晰、醒目、持久，易于识别和阅读。

9 包装

包装材料

应使用食品级包装材料，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准要求，无毒、无害、无异味，具有良好的防潮、防

氧化、防破损性能。

包装要求

9.2.1 产品包装应严密、牢固，无破损、无渗漏、无胀气现象。

9.2.2 包装上应标注 GB/T 191—2025 规定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如 “防潮”“避光”“小心轻放” 等。

9.2.3 单包净含量偏差应符合国家相关计量规定。

10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无污染物，有良好的通风或保温设施，严防日晒、雨淋、高温、

高湿。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运输过程应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运输时间应尽量缩短，确保产品新鲜。

11 储存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阴凉、避光的库房内，库房温度宜控制在≤25℃，相对湿度≤75%。
产品应离墙、离地存放，堆放整齐，防止挤压、受潮、霉变，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

混存。

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自生产日期起不少于 6 个月（具体保质期可根据生产工艺调整

并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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